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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優化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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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大專校院學籍，六類障別（智能障
礙/自閉症/視覺障礙/聽覺障礙/腦
性麻痺/多重障礙）學生本人（監護
人/法定代理人）同意提報鑑定與輔
導之學生 

學校審查：是否持有效鑑輔會證明 
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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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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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學校至系統申報 
 填寫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優化申請書 
 上傳前一或前二階段鑑輔會證明(pdf) 

大專複審會議審議 
教育部鑑輔會議決 

分區審查：是否為有效鑑輔會證明 

由學生本人（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）填寫大專校院特殊教
育學生鑑定優化申請書，並由校內業務承辦人上網申請

鑑定 
 

教育部將鑑定審議結果及鑑定證明送達各校，由各校通
知學生本人（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） 

依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第 2條之規定，學生或其
監護人、法定代理人於接獲通知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，

向本部提起申訴 

學生本人（監護人/法定代
理人）對鑑定審議結果是

否有異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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